
追查佳木斯劳教所恶警李秀锦 
犯罪事实的报告 

李秀锦，女，1965 年出生，现年 41 岁， 89 年以前，李秀锦进到劳教所当干警，现任佳
木斯市劳教所女大队第七中队副中队长之职。 

1999 年 7 月 20 日中共江氏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，李秀锦甘当邪恶帮凶，积极参与迫害，手段极其残忍，以
此得其上司的重视和提拔。李秀锦作恶多端，已被收入“法网恢恢恶人榜”，恶人榜编号：18787、21200。李秀
锦的犯罪事实已收入“法网恢恢”国际网站备案并已提交联合国相关组织。 

在劳教所里，李秀锦无视法律、知法犯法、参与犯罪活动，使用各种手段酷刑迫害法轮功学员，致使多人致
伤致残，已有汤红、房翠芳、赵福兰、王淑君、尹玲、吴玲霞、贾冬梅、门晓华、王冬霞等 9 名女性法轮功学员
因遭受劳教所的残酷迫害后而含冤离世的，恶警李秀锦难推其责。   

六年多来，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一直本着善念向李秀锦等恶警讲清真象，李秀锦至今无意悔改，更加变本加厉、
肆无忌惮的继续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。 

1、2002 年 5 月 13 日，法轮功学员蔡荣、包丽霞、鲁秀芹、段秀玲、马翠红等绝食抗议对同修的迫害，遭
恶警李秀锦、刘亚东、祝铁红、蒋佳男 的毒打，被施以铐刑双手反铐 24 小时。 

2、2003 年 5 月，法轮功学员苏艳华因炼功，遭恶警刘亚东 迫害，把她铐在 2 楼西廊阴面的小屋里半个月
之久，期间，恶警逼她写遵守所规、队纪，她不写。刘伙同恶警李秀锦 把苏艳华拉拖到没人的屋子里毒打，施
以“大背铐”酷刑，打嘴巴，致使苏艳华昏死过去，恶警李、刘等又把她拖拽回屋里绑在床上，将她的腰捆在床
的木板上，两只脚绑在床头上，双手一上一下反铐在床上，反复几次，这样来回的打，来回的铐。 

3、2003 年 6 月 25 日 8 点左右，恶警李秀锦、祝铁红和手持电棍的打手王铁军强行逼迫法轮功学员写诽谤
师父的所谓“作业”，并要按照恶警的要求写，李秀锦 说：“一个字都不能差。” 法轮功学员都不写。这时
56 岁的法轮功学员卢静因为坚决不写，被李秀锦、祝铁红 强行上“大背铐” 酷刑，卢静高喊：“你们草菅人
命！”几个法轮功学员的脸都被打肿了，然后恶警把她们带到一楼单间让她们坐在地上又是一顿毒打，晚间，法
轮功学员卢静被恶警李秀锦、祝铁红和男恶警王铁军上“吊背铐” 酷刑，铐在单间的铁床上，她的胳膊曾被恶
警打成骨折还没有好，她因疼痛而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。酷刑迫害超过 24 小时。  

4、2003 年 7 月 25 日上午，恶警李秀锦对法轮功学员郑迎春拳打脚踢，让她承认错误，郑迎春不配合，李
秀锦 一拳打在郑迎春的胸口，使其疼了近一个月，然后又施行“大背铐”，打开铐子后，郑迎春感觉左手臂失去知觉，
不听使唤，不能拿东西。从此，郑的手残废了，生活不能自理，需要别人照顾。 

5、2004 年 5 月 15 日，法轮功学员佟丽因为不喊口号，被恶警李秀锦、孙卉大打出手。  
6、2005 年 3 月 2 日，法轮功学员因不签“帮教协议”而再次被暴力迫害。3 月 2 日上午 9 点后，恶警队长于文彬

下令强制签字，五名恶警手持电棍、橡皮棍，胁迫法轮功学员在帮教协议上签字，不签的就用电棍一顿殴打。  
在这次暴行中，法轮功学员马晓华被恶警李秀锦、高晓华 反背双臂于身后殴打。一男恶警打马晓华右脸一掌，致使

她右耳听力下降。马晓华的左肩关节、臂部、左侧胸肋处、右侧大腿及臀部多处被打青紫，没有恢复的腰部也再次受损，
直立腰部疼痛难忍，行走艰难，右侧肘关节和腕关节疼痛不能干活，洗衣服都困难。事后马晓华向队里提出写信控告恶
警的违法犯罪行为，无人受理。恶警李秀锦 找马晓华说：如再给所里写信，一经发现就加期一个月。 

7、2005 年 3 月 2 日，法轮功学员牛玉环和其他几位法轮功学员被中队长洪伟、李秀锦 及四个男恶警等关在屋子
里毒打，法轮功学员王起被电击的全身瘫痪，孟繁丽被加期，樊晓华腿部被电的非常严重（三个月后还有 15 厘米的伤痕），
牛玉环于当日被恶警李秀锦几拳打在胸口处，疼痛一夜，情形严重，被拖着进车间迫害长达数月，期间多次因出现病情
危急，被送医院检查。有两次医院要求住院治疗，但劳教所不准。  

8、2005 年 6 月 6 日，恶警李秀锦 强迫法轮功学员牛玉环下车间，因为牛玉环不能行走、更不能劳动，就被罚在
水泥地上躺了近两个月，期间，恶警多次强行拿掉她身下铺的坐垫，还不让其躺着，逼其坐起来。李秀锦 还强制她坐老
虎凳，称为：“舒服椅”。被折腾得惨叫，而恶警们还狂笑。恶警们还指使犯人拖着她走，肋骨也被在地上拖得疼痛难
忍，恶警还大骂不止。数月内，牛玉环因受尽折磨，骨瘦如柴，连路都走不了，劳教所恶警们还是不放人，数次的医院
检查结果，恶警也一直不给家属和本人看，只告诉没到保外就医的程度，其实是没到它们认为的即使是回家也活不了多
久的程度，这就是劳教所执行江氏灭绝政策的真实写照，凸现中共恶党的嗜血本性。 

恶警李秀锦追随中共江氏集团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，逆天叛道，丧失人性，臭名昭著，恶行累累，罪不容恕。迫害
善良，天地不容，必遭法律的制裁和天理的严惩！ 

法轮功学员修炼“真善忍”做好人，于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，愿正义善良的人们，给
予关注，匡扶正义，主持公道，和我们一道行动起来，共同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，共迎光
明自由的未来。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佳木斯法轮功学员及正义善良的市民   
  2005 年 10 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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